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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防疫認知，落實自主健康管理、確保個人及部隊整體戰

力，方能共同携抗疫，讓我們的家園早日遠離病媒蚊的危害

。 

（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我國在國際局勢立場上的論述以及在產業

上與美國緊密的關係，易於淪為與中國大陸產業是處於對立的情

況，而非合作關係。但全球經濟動能已經從歐美轉向亞洲，尤其

是大陸市場崛起來觀察，中國大陸理當也是我們需要鞏固的客戶

選項之一。美國上游零組件及軟硬體服務業者，為能強化業務表

現，如 Intel、Qualcomm、IBM、Apple，甚至捲土重來的 Google
，皆努力與中國大陸政府或本土企業建立合作關係。我國廠商除

了如何在美、中角力中取得發展空間是重要議題之外，也應積極

思考在硬體產品主導性降低的物聯網時代中，如何讓我們的產業

客戶及策略聯盟對象的選項更為多元。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9 月下旬將至美國訪問，並與歐巴馬進行會談。一般預料人民幣匯

率、南海主權、網路駭客等都可能是重點話題。尤其是 6 月上旬，美國發生聯邦人事管理

局資料被駭事件，矛頭直指中國大陸所為，中國當局雖然否認，但也使得網路安全相關議

題備受關注。 

二、網路安全議題雖說是中美之間爭執的焦點，但若擴及產業發展，則與我國資訊電子（ICT）

產業脫不了干係。長期以來，電腦產業向來以美國業者為領頭羊，從中央處理器到核心的

作業系統，皆是美國 Wintel 架構所主導。在產業價值鏈分工中，美國以品牌經營為主，台

灣則以產品設計與代工為主，可謂各司其職。 

三、但因電腦應用的敏感性，讓中國大陸對美國電腦產品多所顧忌。2013 年棱鏡門事件之後，

大陸政府更是加強對資訊安全方面的工作。對於 Cisco、IBM、Google、Qualcomm、Intel、

Apple、Oracle 及微軟（大陸媒體稱之為八大金剛）等占據市場重要地位的美國電腦軟硬體

公司更是加大防備，積極進行「去 IOE」（IBM, Oracle 及 EMC）與「設備採購國產化」的

運動。 

四、舉例而言，中國大陸為了管控設備或是轉換成大陸業者所生產的設備，先以極度重視資訊

安全，且受國家高度管制的金融業著手。2014 年中國銀監會發布關於加強銀行業網路安全

和資訊化建設指導意見 39 號文，除提出銀行業資訊化相關量化目標外，指導原則與任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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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皆再三強調「自主創新」的必要性，並鼓勵產學合作開發相關資訊安全技術，致力推動

大陸國產化軟硬體解決方案。 

五、今年初，大陸銀監會會同工信部又進一步發布 317 號文，有關銀行業應用安全可控信息技

術推進指南，內文指出基於資訊安全控管原則，要求銷售給中國大陸銀行的系統設備業者

，均必須公開智慧財產權以及開放原始碼。這些措施非常不利於歐美業者，因為事關歐美

企業近 5,000 億美元的市場，遭到歐美資通訊廠商集體反對，美國 17 家商會團體甚至聯名

要求美國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由於規定爭議過大，目前已決定暫緩實施。 

六、從上述指導原則執行與否，皆能感受美中之間的角力。也因為大陸市場對在全球經營的廠

商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美國大廠無不小心翼翼思索經營策略，希望能與大陸產業取得雙贏

局面。從全球伺服器大廠惠普科技（HP）將中國大陸伺服器與網路設備的業務主導權交由

大陸清華紫光，就可理解美國公司在大陸市場拓展的瓶頸，以及其突破的策略作法所在。 

七、台灣資訊產業過往在美國品牌明確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努力找出賴以生存的空間。但當美

國品牌市場地位受到威脅時，也讓承接美國訂單的我國業者受到波及。此外，中國大陸在

政府主導下，從終端產品銷售、製造乃至上游零組件採用，都以提高本土自主為政策目標

，而對台灣業者的影響就不僅止於代工產業，更延伸至上游零組件產業，而引發紅色供應

鏈相關議題討論。 

（五）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大陸地區人民與我國交流甚深，不管是經

濟、社會、教育、科技或文化，我國人民與大陸地區通婚也是不

在少數，目前大陸配偶欲取得我國國籍則必須比照四年（依親居

留）加兩年（長期居留）的方式來取得，但由於由前者轉換成後

者時仍必須要自行到移民署辦理登記，常使民眾因時間過長或不

熟捻法令規定而未辦理，使欲取得我國國籍之人必須花更長時間

取得，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5 項規定，大陸配

偶來台申請團聚者，得申請依親居留，依親滿 4 年，且每年合法居住滿 183 天者，得申請

長期居留，合法長期居留滿 2 年者，得申請在台定居。這是目前我國大陸配偶在我國取得

定居之相關程序，但在依親居留與長期居留，兩個期間的轉換還必須要經由項移民署提出

申請，才能予以轉換。 

二、我國本應不主動告知大陸配偶，可以辦理長期居留，只會通知為避免大陸配偶逾期居留，

會通知依親居留部分可能需要去辦理延期，若是真正有迫切需要取得我國國籍者，可能會

因為時間久遠或不熟識法令而漏未申請來轉換期間，可能造成諸多不便。 


